
北京市密云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2019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1、人员构成情况
2019年部门预算中人员总数296人，比上年增加13人。

⑴实有全额事业人员数48人，比上年减少2人（新增3人、退休5人）。

⑵退休人员数57人，比上年增加5人。其中：规范行政退休数20人；未规范退休人员37人。

⑶遗属补助人员3人，与上年持平。

⑷实有劳务派遣人员1人，与上年持平。

⑸其他人员187人，比上年增加10人，其中：事务中心116人、保洁人员38人、保安人员33人。

2、车辆情况
我单位车辆编制数4辆、实有数4辆，与上年持平。

3、房屋及供暖面积情况
楼房11座，与上年持平。供暖面积65962.14平方米。
2019年收入及支出总体情况

1、收入预算说明
2019年部门预算收入37305791.18元，比上年的31567638.85元，增加5738152.33元。其中：①增加其他人员10人；②在编人员调整工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公积金等基数进行调整。

行政运行7205599元；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12374924.28元；

机关服务2913216.27元；

事业运行10582876.31元；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84250元；

事业单位离退休321952元；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1753284.96元；

事业单位医疗1678737元；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390951.36。
2、支出预算说明

2019年部门预算支出37305791.18元，比上年的31567638.85元，增加5738152.33元。其中：①增加其他人员10人；②在编人员调整工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公积金等基数进行调整。

三、主要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25410691.18元，比上年的20496638.85元，增加4914052.33元。
1、工资福利支出情况
2019年部门预算中工资福利支出19947428.32元，比上年的15295926.33元，增加4651501.99元。

⑴统发在职人员工资6802519元，比上年的6948657元，减少146138元。

⑵未统发人员支出13144909.32元，比上年的8347269.33元，增加4797639.99元。其中：临时工工资9321936元，比上年的7445736元，增加1876200元；社会保障缴费3822973.32元，比上年的901533.33元，增加2921439.99元。

2、商品和服务支出

2019年部门预算中商品服务支出5030530.86元，比上年的4785326.52元，增加245204.34元，其中增加了单位取暖费和退休人员。

⑴一般公用支出5016030.86元，比上年的4771926.52元，增加244104.34元，增加了单位取暖费。

⑵离退休公用支出14500元，比上年的13400元，增加1100元，增加了退休人员。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019年部门预算中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432732元，比上年的415386元，增加17346元。

⑴统发独生子女费600元，比上年的540元，增加60元。

⑵统发退休人员工资391702元，比上年的378016元，增加13686元。

⑶未统发遗属补助40430元，比上年的36830元，增加3600元。

（二）项目支出

2019年部门预算中项目支出11895100元，比上年的11071000增加824100元。其中：周转房运行费增加54300元；另外，新增锅炉运行费246000和绿化和消防维护费523800元。
1、水电费4700000元，与上年持平。

机关事务中心负责政府大院内和信访办的水电费，月平均水电费40多万元，预计2019年仍需水电费4700000元。
2、自助餐补助4110000元，与上年持平。

机关食堂为院内25家办公单位1000多人提供自助餐服务，为保证就餐质量，按照区委区政府领导确定的每人每天的标准28.5元，2019年需自助餐补助资金4110000元。其中：1、就餐燃气费110000元，与上年持平。机关食堂所用燃料为天燃气，每年约需3万多立方米。2、自助餐补助4000000元，与上年持平。⑴ 工作日22天，用餐人员平均600人，每人每天补助24.5元（早餐4.5元、中餐13元、晚餐7元），需资金3880800元（24.5×600×22×12）；⑵ 双休日8天，用餐人员平均100人，每人每天补助17.5元，需资金168000元（17.5×100×8×12），两项合计4048800元。

3、综合维修维护费1651000元，与上年持平。

机关事务中心负责政府大院内各办公单位的后勤维护和日常维修工作，为了保证各种设备安全运行，预计2019年需经费1651000元。其中：⑴特种设备维护保养612000元，主要用于电梯、中央空调、电气设备、锅炉、防雷、周界报警和监委监控设备等维修维护；⑵综合维修费500000元，主要用于对日常水暖电门窗等维修工作加强巡视、及时修理；对老化设备及零件及时更换；各楼层电开水器的日常维修清洗换零件等工作；⑶中央空调费用339000元，为提高公共场所的整体卫生水平，消除和控制空气传播性疾病，对中央空调系统进行清洗管理，目前清洗的是1、2、3号楼、综合楼和会议中心楼；⑷保洁材料费200000元，主要用于购买日常保洁物料和清洗地毯以及对各楼层卫生间内安装的纸盒及纸巾随时补充更换。
4、会议中心费用250000元，与上年持平。

会议中心为区委、人大、政府、政协及各机关单位提供会议接待管理工作，还有市里来人来访、电视电话会、各种签约仪式等。会议室包括三个贵宾厅、两个中小型会议室、一个大会议室和报告大厅。会前把各种会议用品摆放整齐，会后及时整理会场、清洗用品。主要费用有：桌签、会标、茶叶、茶杯、纸巾、消毒液和其他日常办公用品。

5、周转房运行费414300元，比上年增加54300元（京密机关事务中心2018年8号申请）。

根据区领导安排，由机关事务中心负责办公周转房的管理工作，2019年需资金414300元。其中：⑴房屋租金260000元，⑵日常运行维护，水电、气、暖、维修等运行费用154300元。

    6、新增项目：锅炉运行费246000元（京密机关事务中心2018年7号申请）。

机关事务中心负责机关大院取暖工作，现有锅炉为新型低氮环保采暖锅炉，为了确保锅炉科学高效安全运行，特委托北京心连心热力有限公司进行管理及运行服务，年需运行服务费246000元。

7、新增项目：绿化和消防维护费523800元（京密机关事务中心2017年34号/2018年10号申请）。

为了更好的服务驻院机关单位，不断提高办公环境和办公安全，做好院内绿化和消防维护管理工作，2019年需经费523800元。⑴绿化养护费322800元，聘请园林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病虫防治、修剪定型、水肥管理、草坪修剪、清除杂草等工作，保证植物长势良好整齐一致、树木高大健壮树冠完整、花卉生长繁茂三季有花。⑵消防维保费201000元，我单位与北京金海龙机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消防系统维保合同，以保证大院消防安全。

部门“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说明
我单位2019年部门预算安排“三公”经费111064元，与上年持平。

1、因公出国(境)费用0元，与上年持平。

2、公务接待费0元，与上年持平。

3、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111064元，与上年持平。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11064元。
五、其他情况说明

（一）政府采购安排情况

2019年部门预算安排政府采购经费7981976.55。其中基本支出：取暖费2784152.27元、网络租赁费18000元、水费231224.28元；电费248600元；项目支出水电费4700000元。

政府购买服务预算说明

    2019年部门预算安排水电费5179824.28元，涉及政府购买服务。
（三）机关运行经费说明
2019年部门预算安排机关运行费5030530.86元。其中：其他交通费用402480元、租赁费18000元、水费231224.28元、电费248600元；取暖费2784152.27元、机动车燃料费49700元、机动车保险费18100元、机动车维修费30000元、机动车其他费用10000元、车船税3264元、办公费96000元、邮电费28800元、物业管理费791545.68元、差旅费14400元、维修（护）费24000元、会议费14400元、培训费14400元、工会经费74532.63元、福利费162432元；退休人员管理费14500元。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我单位部门预算所申请的项目内容真实、项目安排合理，严格按照项目部门预算的规定进行项目申请。
1.机关大院水电费，2019年预算资金5179824.28元，以保证机关大院内各办公单位的正常用水用电以及各项设备的正常运转。
2.自助餐补助，2019年预算资金4110000元，以保证全体干部职工的正常用餐。

    （五）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说明

    无此情况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无此情况

（七）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止至2018年9月固定资产总额140617686.6元，其中：房屋及构筑物132108908.40元；专用设备29446元；通用设备5515225.20元；家具、用具、装具2964107元；单价100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0台（套），0万元；车辆4台，价值216549.69元。

政府性基金情况说明

    我单位不涉及政府性基金，因此无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
六、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解释

1、“三公”经费：是指单位通过财政拨款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2、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3、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采取竞争、择优、公正、公平、公开的形式使用财政预算内、外资金等财政性资金，以购买、租赁、委托或雇佣等方式获取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以上是我单位2019年度部门预算编报情况

特此说明



